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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根据 2007 年 10 月 12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五届十七次

董事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4 日上午在四川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斯泽夫先生召集。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9 人。其中董事斯泽夫先生、刘世刚先生、李红东先生、龚

丹先生、韩志桥先生、陈章武先生亲自出席了会议；董事郑培敏先生、谢松林先生、陈新

有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董事郑培敏先生、谢松林先生委托陈章武先生、董

事陈新有先生委托韩志桥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全体监事共 3 名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要求。 

董事长斯泽夫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就本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事项，由于除三名独立董事外，公司其他六位董事（即斯泽夫先生、韩志桥先生、龚丹先

生、刘世刚先生、李红东先生、陈新有先生）均属关联董事，因此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表决时，除三名独立董事以外的公司董事会成员或其委派的授权代表均放弃表决，会议

逐项审议全票通过了除前述事项外的其他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7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执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相关措施。 

三、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实施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根据公司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下称“东方电气集团”)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签署的

《收购协议》，于紧接首次收购完成日前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下称“东方汽

轮机”)及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锅炉”)各自的股东将有权按其持股比例

享有利润(以及东方电气集团将承担任何亏损)，该等利润(或亏损)将参照根据中国会计准

则编制的有关期间(即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至紧接首次收购完成日前 1 个月的最后 1 日的期

间)的东方汽轮机经审计账目及东方锅炉经审计综合账目厘定。 

根据公司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为使会计师有更多时间编制东方汽轮机



的经审计账目及东方锅炉的经审计综合账目，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协商拟定了《收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将有关期间修订为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8 月 31 日。 

董事会批准《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并授权斯泽夫先生签署该补充协议。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的经营范围由：“水力发电设备、汽轮发电机、交直流电机、控制设备制造销售、

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制造销售、电站增容改造、电站设备安装。允许以下范围内的进出口

业务：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规定的

一、二类进口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泵、

环境保护机械、工具、模具设计、制造、销售；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制造销售、计算机网

络系统开发；铸件制造、销售；铸件原辅材料（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销售。承包境外

发电设备、机电、成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风力发电设备制造销售，锻件、冲压件、绝

缘件制造销售；工业气体的生产、充装与销售。”调整为：“通用设备制造业（锅炉及原动

机制造、锅炉及辅助设备制造、汽轮机及辅机制造、水轮机及辅机制造、其他原动机制造、

泵及类似机械的制造）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

动机制造等）的火力、水力发电设备、核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备等及其备品备件的制造、销售及研发；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环保设

备（脱硫、脱硝、废水、固废）、节能设备、石油化工容器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仪器仪表、

普通机械等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工业气体制造及销售；电站设计、电站设备成套技

术开发，成套设备销售及服务；电站及其设备的科研、设计、安装调试、改造、维修服务；

总承包与分包境外发电设备、机电、成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要

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出口贸易；商务服务

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以上经营范围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并相应将公司章程第十四条由“经依法登记的公司经营范围：水力发电设备、汽轮发

电机、交直流电机、控制设备制造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制造销售、电站增容改造、

电站设备安装。允许以下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

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一、二类进口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泵、环境保护机械、工具、模具设计、制造、销售；计算

机及其外部设备制造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铸件制造、销售；铸件原辅材料（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销售。承包境外发电设备、机电、成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风力发

电设备制造销售，锻件、冲压件、绝缘件制造销售；工业气体的生产、充装与销售。”修改

为：“经依法登记的公司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锅炉及原动机制造、锅炉及辅助设备

制造、汽轮机及辅机制造、水轮机及辅机制造、其他原动机制造、泵及类似机械的制造）

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电动机制造等）的火力、

水力发电设备、核能发电设备、风力发电设备、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及其备品备件的制

造、销售及研发；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环保设备（脱硫、脱硝、废水、

固废）、节能设备、石油化工容器的研发、制造及销售；仪器仪表、普通机械等设备的研发、

制造及销售；工业气体制造及销售；电站设计、电站设备成套技术开发，成套设备销售及

服务；电站及其设备的科研、设计、安装调试、改造、维修服务；总承包与分包境外发电

设备、机电、成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要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进出口贸易；商务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

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以上经营范围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

许可的合法项目）”。（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公司英文名称由 Dongfa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 变更为 Dongfang Electric 

Corporation Limited”，并相应将公司章程第三条由“公司注册名称：东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Dongfa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修改为 “公司注册名称：东方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Dongfang Electric Corporation Limited”。 

六、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机构设置方案。 

七、审议通过设立东方电气（印度）服务中心的议案。 

投资设立详情见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八、审议通过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已提名张晓仑先生、温枢刚先生、张继烈先生

为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27 日止。如获委任为董事，

张晓仑先生、温枢刚先生、张继烈先生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由临时股东大会日期开

始，至 2008 年 12 月 27 日止。如获委任为董事，张晓仑先生、温枢刚先生、张继烈先生有



权获取酬金，酬金为本公司董事会按股东于 2005 年 12 月 22 日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第五届

董事酬金方案确定。张晓仑先生、温枢刚先生、张继烈先生的简历如下： 

张晓仑先生，43 岁，现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兼任东

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长。大学本科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专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西南财经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1986 年加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先后任办公室秘书，海口工程部副科长，办公室副科长，团委书记等职；1992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历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州汽轮机厂常务副厂长、厂长、厂长兼党委书记，总经理助

理等职；2000 年 7 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总经理至今，2006 年 5

月兼任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

司董事、董事长。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温枢刚先生，44 岁，现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兼任东方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大学本科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汽轮机专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研究生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汽轮机专业并获工学硕士学位。1986 年加入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

先后任成套处（计算中心）技干，四川东方电力设备联合公司助工、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1992 年 7 月至 1996 年 4 月历任四川东方电力设备联合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公司

副总经济师、总经理助理等职务；1996 年 7 月至 2000 年 7 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党

组成员、副总经理；2000 年 7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7

年 9 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至今。拥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张继烈先生，44 岁，现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兼任法律事务部部长，

东方电气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大学本科毕业于武汉工学院工业企业

管理专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工商管理硕士

（MBA）学位。1984 年 3 月至 2000 年 11 月历任东方电机厂厂办秘书，计划处副科长、科

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产长等职务；2000 年 11 月至 2007 年 1 月历任东方电机厂常务副

厂长，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企业管理部部长，兼任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期间 2004 年 2 月至 2006 年 1 月在云南红河州挂职锻炼，

任州委常委、副州长；2007 年 1 月任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事务部部

长、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党委书记、总经理至今。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九、审议通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十、审议通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呈的议案。 

因为集团公司主业资产整体上市而调整组织结构的原因，本公司总经理韩志桥先生向

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的请求。副总经理张天德先生、龚丹先生、贺建华先生、

夏小强先生、李云军先生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的请求。 

董事会谨对韩志桥先生、张天德先生、龚丹先生、贺建华先生、夏小强先生、李云军

先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十一、审议通过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温枢刚先生担任总裁。聘任陈新有先生担任高级副总裁。聘任韩志桥先生、吴焕

琪先生、张志英先生担任副总裁。聘任龚丹先生担任总会计师。吴焕琪先生、张志英先生

的简历如下： 

吴焕琪先生，42 岁，现任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东方电气（广

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学本科毕业于江苏工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并

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历任东方锅炉厂设计处设计员、处长助理、

副处长，产品项目管理处处长，设计处处长等职务；2001 年 6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东方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 年 6 月任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至今，2007 年 6 月兼任东方电气（广州）重型机器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拥有高

级工程师职称。 

张志英先生，46 岁，现任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学本科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机专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1982 年 8 月至 1999 年 12 月历任东方

汽轮机厂设计处主机组助理工程师、工程师、组长，服务科副科长，设计处汽机室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经营处副处长，副总经济师等职务；1999 年 12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东方汽

轮机厂总经济师；2006 年 12 月任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至今。

拥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辞呈的议案。 

因董事刘世刚先生已办理退休，特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但刘世刚先生

将在继任的董事就任前继续履行现董事职务。 

因为集团公司主业资产整体上市而调整组织结构的原因，本公司董事韩志桥先生、龚

丹先生特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但上述董事将在继任的董事就任前继

续履行现董事职务。 

董事会谨对刘世刚先生、韩志桥先生、龚丹先生在本公司任职期间对本公司做出的杰



出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特此公告。 

 

                                   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10 月 25 日 

 


